
全國各級農會第 2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 

科目： 會務行政有關實務 類別： 七職等晉升六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一、 簡答題(共 7 題，計 60 分) 

1.請舉出 5 個農會會務部門可能涉及農會法之相關子法規。(5 分) 

2.請簡述農會對外行文，理事長及總幹事之簽署方式。(5 分) 

3.請簡述農會人員出國考察研習、拓展業務，應依循之法規及經費編列須注意

事項。(9 分) 

4.請舉出農會免徵所得稅之範圍。(5 分) 

5.請以流程圖方式說明農會屆次改選基層農會作業程序。(12 分) 

6.農會應設置職業災害補償、資遣及撫卹準備金專戶，請簡述該專戶之用途與

自 104 年起應逐年達成之額度。(14 分) 

7.請簡述財產修繕應遵循之會計處理原則。(10 分) 

二、 申論題(共 2 題，計 40 分) 

1.為配合農會自 104 年 1 月 1 日適用勞動基準法，農委會已於 103 年 11 月 28

日修正發布農會人事管理辦法，請試述農會對於適用勞基法前、後(104 年 1

月 1 日)於農會任職之員工，在人事管理方面之差異性。(20 分) 

2.請以簡圖方式試述基層農會會員種類及入會時應檢附之文件。(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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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級農會第 2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解答】 

科目： 會務行政有關實務 類別： 七職等晉升六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一、 簡答題(共 8題，計 60 分) 

1. 農會選舉罷免辦法、基層農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農會理監事候選人

實際從事農業資格認定及審查辦法、農會考核辦法、農會人事管理辦法、農

會財務處理辦法、農會股金移充事業資金及其繼承辦法(5 分)。 

2. 依農會法施行細則第 32 條，農會對外行文，其為召開各種法定會議、總幹事

之聘任、解聘及獎懲事項，由理事長簽署；其為對外行使權益、修改章程、

處分財產、辦理改組、改選、補選及法定會議紀錄、會務、事業計畫、工作

報告及預、決算之報備等事項，由理事長簽署，總幹事副署；其依理事會決

議執行業務或會務及其他日常事務，由總幹事簽署；並各依權責負其責任。

如理事長或總幹事為當事人時，由總幹事或理事長單獨簽署。(5 分) 

3. 農會人員出國考察研習、拓展業務應符合農會財務處理辦法第 35 條之 1及農

會人員出國考察研習及拓展業務作業規定(1 分)，茲將重點敘述如下： 

(1) 編列國外旅費預算，以上年度決算有盈餘，且無累積虧損者為限。(1 分)

(2) 選任人員每屆次出國考察研習，以一般出國或專案出國方式擇一辦理；

其經費編列及額度，應符合下列規定： 

○1 一般出國：逐年編列，當年度出國經費總額不得超過上年度農會總盈

餘分配農業推廣、訓練及文化、福利事業費之 10%。(1 分)

○2 專案出國：每屆次出國經費總額不得超過新臺幣 250 萬元，且每人不

得超過 3萬元。(1 分) 

(3) 總幹事、編制員工每年出國考察研習、拓展業務之經費，不得超過新臺

幣 25 萬元或上年度該農會總收益千分之五(5�)。(1 分) 

○1 總收益之計算，依農會人事管理辦法附表三農會最高編制員工員額比

率表規定辦理。(1 分) 

○2 經費包含簽證費、交通費及生活費，並以生活費 10%以內支應零用費，

除零用費外，各項費用應檢據核實報支，於旅費項下支應。(1 分) 

○3 生活費應參照行政院函頒之「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

員生活費日支數額表」及「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陸地區、香港及澳

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數額表」之額度內辦理。(1 分) 

○4 農會編訂下年度國外旅費預算，應依業務需要擬定年度出國計畫，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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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會務行政有關實務 類別： 七職等晉升六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同年度事業計畫及預算，提報理事會審定並經會員代表大會議決通過

後，依計畫切實執行。但年度中經主管機關指定或認定屬特殊需要出

國者，不在此限。(1 分) 

4. 依「農會依農會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任務舉辦之事業免稅範圍」規定，農會

所徵所得稅範圍如下： 

(1)依農會法第 40 條第 1項提撥之事業公積。(1 分) 

(2)用於依農會法第 40 條第 2 項之分配：○1 法定公積○2 公益金○3 農業推廣、

訓練及文化、福利事業○4 各級農會間有關推廣、互助及訓練經費。(4 分)

 

5. 農會屆次改選基層農會作業程序如下：(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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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會務行政有關實務 類別： 七職等晉升六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6. 依農會人事管理辦法第 64、66 條規定，農會應設置職業災害補償、資遣及撫

卹準備金專戶，以支應農會勞工及總幹事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

傷害、疾病，依勞基法等相關規定之職業災害補償或在職員工遇非職業災害

死亡時之撫卹金。(2 分) 

該專戶金額以最高設置員額及提撥總用人費計算基準中所定上年度總收益

2%計算之，且不得低於新臺幣 200 萬元。農會應自 104 年起，逐年達成下列

額度： 

(1)104 年：上年度總收益 0.4%，且不得低於新臺幣 40 萬元。(2 分) 

(2)105 年：上年度總收益 0.8%，且不得低於新臺幣 80 萬元。(2 分) 

(3)106 年：上年度總收益 1.2%，且不得低於新臺幣 120 萬元。(2 分) 

(4)107 年：上年度總收益 1.6%，且不得低於新臺幣 160 萬元。(2 分) 

(5)108 年：上年度總收益 2%，且不得低於新臺幣 200 萬元。(2 分) 

另農會應於每年底檢視職業災害補償、資遣及撫卹準備金專戶，未達前項所

定額度者，應由當年度總用人費予以補足；已達前項所定額度者，超過之金

額得作為後續年度提撥農會員工之退休金使用。該專戶已達前項所定額度

者，超過之金額得作為後續年度提撥農會員工之退休金使用。(2 分) 

7. 依農會財務處理辦法第 60 條之 1規定，財產之修繕，應依下列規定辦理：(2

分) 

(1)修繕費支出凡足以增加原有資產之價值者，應作為資本支出。(2 分) 

(2)修繕費支出其效能非二年內所能耗竭者，應作為資本支出，加入原資產實

際成本餘額內計算。但其效能所及年限可確知者，得以其有效期間平均分

攤。(2 分) 

(3)凡因維持資產之使用，或防止其損壞，或維持正常使用而修理或換置之支

出，應准作為費用列支。(2 分)  

(4)機器裝修或換置零件，其增加之效能為二年內所能耗竭者，以及為維護工

作人員安全之各種修繕，均得作為費用列支。(2 分) 

 

二、 申論題(共 2題，計 40 分) 

1.農會於中華民國 104 年 1 月 1 日適用勞動基準法(以下簡稱勞基法)之後，其

於人事管理方面除需適用農會人事管理辦法外，尚需適用勞基法之相關規

定，茲將 104 年 1 月 1 日前後任職於農會員工在人事管理之差異性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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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會務行政有關實務 類別： 七職等晉升六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一)請假：依農會人事管理辦法第 42 條及勞工請假規則辦理，兩者於婚、喪、

事、產假方面不同： 

  (1)婚假：103 年 12 月 31 日在職且繼續於同一農會工作之編制員工，其婚假

14 日，薪資照給。除因特殊事由經總幹事核准延後給假者外，應自

結婚之日起一個月內請畢。104 年 1 月 1 日後任職於農會之員工，

婚假 8日，工資照給。 

  (2)喪假：103 年 12 月 31 日在職且繼續於同一農會工作之編制員工，得分次

申請，薪資照給，並應於喪亡之日起 100 日內請畢，依下列規定給

假： 

○1 父母、配偶喪亡者，給喪假十五日。 

○2 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女喪亡者，給喪假十日。 

○3 祖父母、配偶之繼父母喪亡者，給喪假六日。 

○4 曾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兄弟姐妹喪亡者，給喪假五日。 

至於 104 年 1 月 1日後任職於農會之員工，依下列規定給假： 

○1 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亡者，給予喪假八日，工資照給。

○2 祖父母、子女、配偶之父母、配偶之養父母或繼父母喪亡者，給

予喪假六日，工資照給。 

○3 曾祖父母、兄弟姊妹、配偶之祖父母喪亡者，給予喪假三日，工

資照給。 

  (3)事假：103 年 12 月 31 日在職且繼續於同一農會工作之編制員工，一年內

合計不得超過十四日，前五日薪資照給，自第六日起不給薪資。104

年 1 月 1日後任職於農會之員工，一年內合計不得超過十四日，事

假期間不給工資 

  (4)產假：103 年 12 月 31 日在職且繼續於同一農會工作之編制員工，給假方

式如下： 

○1 分娩前，給產前假八日，得分次申請，不得保留至分娩後。 

○2 分娩後，給娩假四十二日；妊娠三個月以上未滿五個月流產者，

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二十一日；妊娠未滿三個月流產者，

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十四日。產假應一次請畢。 

至於 104 年 1 月 1日後任職於農會之員工，依勞基法第 50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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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會務行政有關實務 類別： 七職等晉升六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女工分娩前後，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八星期；妊娠三個月以上流

產者，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四星期。前項女工受僱工作在六個月

以上者，停止工作期間工資照給；未滿六個月者減半發給。 

  103 年 12 月 31 日在職且繼續於同一農會工作之編制員工，上述假別扣除例假

日。 

(二)特別休假： 

(1)依農會人事管理辦法第 47 條規定，103 年 12 月 31 日在職且繼續於同

一農會工作之編制員工，每年特別休假日數，得按其至年終連續服務

之編制員工年資，依下列規定辦理： 

○1 滿 1 年者，第 2年起 7 日。 

○2 滿 3 年者，第 4年起 14 日。 

○3 滿 6 年者，第 7年起 21 日。 

○4 滿 9 年者，第 10 年起 28 日。 

○5 滿 14 年者，第 15 年起 30 日。 

○6 於 103 年 2 月以後到職者，按當月至年終之在職月數比例，於 104

年 1 月起核給休假，且不得低於勞動基準法規定。 

(2)104 年 1 月 1 日後任職於農會之員工，應依勞基法第 38 條規定辦理，

即員工在同一農會，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年應依下列規定給予

特別休假： 

○1  1 年以上 3 年未滿者 7日。 

○2  3 年以上 5 年未滿者 10 日。 

○3  5 年以上 10 年未滿者 14 日。 

○4  10 年以上者，每 1 年加給 1 日，加至 30 日為止。 

(三)退休金提繳率：依農會人事管理辦法第 67 條規定，農會適用勞基法後，

應依勞工退休金條例規定，為勞工按月提繳退休金，儲存於勞動部勞工保

險局設立之勞工退休金個人專戶，其退休金提繳率，依下列規定辦理，並

由農會視其財務狀況，提經理事會通過： 

(1)除總幹事外之聘任人員： 

○1  103 年 12 月 31 日在職且繼續於同一農會工作者：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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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會務行政有關實務 類別： 七職等晉升六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2  104 年 1 月 1 日以後至農會任職者：9%~15%。 

(2)技工、工友： 

○1 103 年 12 月 31 日在職且繼續於同一農會工作者：12%~18%。 

○2 104 年 1 月 1 日以後至農會任職者：6%至 9%。 

(3)特約人員：6%~9%。 

(四)得申請退休條件：依農會人事管理辦法第 69 條規定，得申請退休條件如

下： 

(1)工作 15 年以上年滿 55 歲。 

(2)工作 25 年以上。 

(3)工作 10 年以上年滿 60 歲。 

但 103 年 12 月 31 日在職且繼續於同一農會工作之編制員工，但合下列情

形之一者，得按其至年終連續服務之編制員工年資申請退休： 

(1)於農會工作編制員工年資 20 年以上，或編制員工年資 8年以上年滿 55

歲。 

(2)於農會工作 12 年以上，最後 4年擔任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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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會務行政有關實務 類別： 七職等晉升六職等 

作答注意事項： 

1、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如寫在試題紙上，則不予計分。 

2、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並以橫式書寫（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2. 

 

 
農 
 

會 
 

會 
 

員 

自耕農 

佃農 

農業推廣
工作者 

農、林、
牧、養蜂場
員工 

以本人、配偶或同戶直系血親所
有，0.1公頃以上農業用地供農、
林、漁、牧使用，或0.05公頃以
上依法令核准之室內固定農業設
施，從事農業生產。 

1.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面積 0.2
公頃以上，從事農業生產。 
2.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以外之其
他農業用地面積0.2公頃以上，從
事農業生產連續經營滿1年。 
3.自有農業用地面積未達0.1公
頃，連同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或
其他農業用地面積合計達○．二
公頃以上，從事農業生產者。 

公、私立各級農業學校畢業或有
經農業主管機關、農業學術機構
認定在農業上有利用價值之專著
或發明，並現於農業機關(構)、
學校、農會從事農業推廣工作，
且經其出具證明文件者。 

服務於依法令登記之公營或私營
農場、林場、畜牧場、養蜂場，
並實際從事農業工作連續六個月
以上之員工，有各該服務場所發
給現在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員工
證明文件及薪資所得證明者。 

1.申請書 
2.國民身分證 
3.戶口名簿 
4.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固定
農業設施證明文件 
5.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都市土地者) 

1.申請書 
2.國民身分證 
3.戶口名簿 
4.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固
定農業設施證明文件 
5.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證明(都市土地者) 
6.租賃契約書 

1.申請書 
2.國民身分證 
3.戶口名簿 
4.畢業證書或在農業上有
利用價值之專著或發明 
5.現在從事農業推廣工作
之證明文件 

1.申請書 
2.國民身分證 
3.戶口名簿 

5.薪資所得證明 
4.員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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